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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1 日 
內政部

經濟部
令  台內消字第 0950825602 號 

經能字第 09504606540 號 

 
修正「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李逸洋 
部  長 陳瑞隆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可燃性高壓氣體，係指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或

一百萬帕斯卡（MPa）以上之壓縮氣體中之氫氣、乙烯、甲烷及乙烷。 
二、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十五度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或零

點二百萬帕斯卡（MPa）以上之壓縮乙炔氣。 
三、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以下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

上或零點二百萬帕斯卡（MPa）以上之液化氣體中之丙烷、丁烷及液化石油

氣。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氣體。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稱高閃火點物品，係指閃火點在攝氏一百三十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

物品。 
   本辦法所稱擋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二公尺以上。但不得超過

該場所應保留空地寬度之五分之一，其未達二公尺者，以二公尺計。 
二、 高度能有效阻隔延燒。 
三、 厚度在十五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或厚度在二十公分以上之鋼筋

或鋼骨補強空心磚牆；或堆高斜度不超過六十度之土堤。 
   本辦法所稱室內，係指具有頂蓋且三面以上有牆，或無頂蓋且四周有牆者。 
第 十二 條  無法依第三條第二項附表一判定類別或分級者，應由經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進行判定。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外實驗室判定報告、原

廠物質安全資料表或相關證明資料，足資判定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

全距離如下： 
一、 與下列場所之距離，應在五十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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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蹟。 
(二) 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目所列場所。 

二、 與下列場所之距離，應在三十公尺以上： 
(一) 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第七目、第二款第一目、第二

目及第五目至第十一目規定之場所，其收容人員在三百人以上者。 
(二) 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第二款第三目及第十二目規定之場所，

其收容人員在二十人以上者。 
三、 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距離，應在二十

公尺以上。 
四、 與前三款所列場所以外場所之距離，應在十公尺以上。 
五、 與電壓超過三萬五千伏特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五公尺以上。 
六、 與電壓超過七千伏特，三萬五千伏特以下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三公尺以

上。 
   前項安全距離，於製造場所設有擋牆防護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得減半計

算之。 
第 十五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二、 牆壁、樑、柱、地板及樓梯，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虞者，除出

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且應採用防火構造。 
三、 建築物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

蓋。但設置設施使該場所無產生爆炸之虞者，得免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

不燃材料覆蓋。 
四、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牆壁開口有延燒之

虞者，應設置常時關閉式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五、 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 
六、 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建築物地板，應採用不滲透構造，且作適當之傾

斜，並設置集液設施。但設有洩漏承接設施及洩漏檢測設備，能立即通知相

關人員有效處理者，得免作適當之傾斜及設置集液設施。 
七、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十

五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其地面

應以混凝土或六類物品無法滲透之不燃材料鋪設，且作適當之傾斜，並設置

集液設施。處理易燃性液體中不溶於水之物質，應於集液設施設置油水分離

裝置，以防止直接流入排水溝。 
第 十六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有充分之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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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

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三、 機械器具或其他設備，應採用可防止六類物品溢漏或飛散之構造。但設備中

設有防止溢漏或飛散之附屬設備者，不在此限。 
四、 六類物品之加熱、冷卻設備或處理六類物品過程會產生溫度變化之設備，應

設置適當之測溫裝置。 
五、 六類物品之加熱或乾燥設備，應採不直接用火加熱之構造。但加熱或乾燥設

備設於防火安全處所或設有預防火災之附屬設備者，不在此限。 
六、 六類物品之加壓設備或於處理中會產生壓力上昇之設備，應設置適當之壓力

計及安全裝置。 
七、 製造或處理六類物品之設備有發生靜電蓄積之虞者，應設置有效消除靜電之

裝置。 
八、 避雷設備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

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者，不在

此限。 
九、 電動機及六類物品處理設備之幫浦、安全閥、管接頭等，應裝設於不妨礙火

災之預防及搶救位置。 
十、 電氣設備應符合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相關規定。 

第 十七 條  第一種販賣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設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二、 應在明顯處所，標示有關消防之必要事項。 
三、 其使用建築物之部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牆壁應為防火構造或以不燃材料建造。但與建築物其他使用部分之隔間

牆，應為防火構造。 
(二) 樑及天花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三) 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者，屋頂應為防火構造或以不燃材

料建造。 
(四)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五) 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 
四、 內設六類物品調配室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樓地板面積應在六平方公尺以上，十平方公尺以下。 
(二) 應以牆壁分隔區劃。 
(三) 地板應為不滲透構造，並設置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 
(四) 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五)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者，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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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第 十八 條  第二種販賣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準用前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

目及第四款規定外，其使用建築物之部分，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設有天花板者，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二、 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並設有防止火勢向上延燒之設施；其上無樓層

者，屋頂應為防火構造。 
三、 窗戶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窗。但有延燒之虞者，不得設置。 
四、 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但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常

時關閉式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第二十一條  六類物品室內儲存場所除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外，其位置、構造及設

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

條規定。 
二、 儲存六類物品之建築物（以下簡稱儲存倉庫）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

規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儲存量超過管制量二十倍之室內儲存場所，與設在同一建築基地之其他儲

存場所間之保留空地寬度，得縮減至規定寬度之三分之一，最小以三公尺

為限。 
(二) 同一建築基地內，設置二個以上相鄰儲存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氯酸鹽

類、過氯酸鹽類、硝酸鹽類、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硫磺、鐵粉、金屬

粉、鎂、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硝酸酯類、硝基化合物或含有任一種成分

物品之儲存場所，其場所間保留空地寬度，得縮減至五十公分。 

保留空地寬度 
區分 建築物之牆壁、柱及 

地板為防火構造者 
建築物之牆壁、柱或 
地板為非防火構造者 

未達管制量五倍者  ○．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倍以上未達

十倍者 
一公尺以上 一．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十倍以上未達

二十倍者 
二公尺以上 三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

達五十倍者 
三公尺以上 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

達二百倍者 
五公尺以上 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十公尺以上 十五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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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儲存倉庫應為獨立、專用之建築物。 
四、 儲存倉庫應為一層建築物，其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但儲存第二類或第四類

公共危險物品，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高度得為二十公尺以下。 
(一) 牆壁、樑、柱及地板為防火構造。 
(二) 窗戶及出入口，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三) 避雷設備應符合 CNS 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五、 每一儲存倉庫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六、 儲存倉庫之牆壁、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且樑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

延燒之虞者，其牆壁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開口。但儲存六類物品未達管制

量十倍、易燃性固體以外之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或閃火點在攝氏七十度以上

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外牆無延燒之虞者，其牆壁、柱及地板得以不燃

材料建造。 
七、 儲存倉庫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

蓋，且不得設置天花板。但設置設施使該場所無產生爆炸之虞者，得免以輕

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儲存粉狀及易燃性固體以外之第二類公

共危險物品者，其屋頂得為防火構造；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得以耐燃

材料或不燃材料設置天花板，以保持內部適當溫度。 
八、 儲存倉庫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但有延

燒之虞者，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九、 前款之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

性能者。 
十、 儲存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之具鹼金屬成分之無機過氧化物、第二類公共危險

物品之鐵粉、金屬粉、鎂、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禁水性物質及第四類公共

危險物品者，其地板應採用防水滲透之構造。 
十一、 儲存液體六類物品者，其地面應以混凝土或該物品無法滲透之不燃材料鋪

設，且作適當之傾斜，並設置集液設施。 
十二、 儲存倉庫設置架臺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架臺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定著在堅固之基礎上。 
(二) 架臺及其附屬設備，應能負載所儲存物品之重量並承受地震所造成之影

響。 
(三) 架臺應設置防止儲放物品掉落之裝置。 

十三、 儲存倉庫應有充分之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七十度

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有積存可燃性蒸氣之虞者，應設置將蒸氣有效

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十四、 儲存量達管制量十倍以上之儲存倉庫，應設置避雷設備並符合 CNS 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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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

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十五、 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有因溫度上升而引起分解、著火之虞者，其儲存

倉庫應設置通風裝置、空調裝置或維持內部溫度在該物品著火溫度以下之

裝置。 
第二十二條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易燃性固體以外之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或閃火點達攝氏七十度

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

第七款至第十四款規定外，其儲存倉庫得設於二層以上建築物，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最低層樓地板應高於地面，且各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二、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三、 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樓梯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

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開口。 
四、 第二層以上之地板不得設有開口。但樓梯隔間牆為防火構造，且設有三十分

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區劃分隔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在管制量二十倍以下者，建築物之一部分得供作室內儲存場

所使用，其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十款至第十五款規定外，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應設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 
二、 供作室內儲存場所使用之部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地板應高於地面，且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二)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七十五平方公尺。 
(三) 牆壁、樑、柱、地板及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且應以厚度七公分以上

鋼筋混凝土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之地板或牆壁與其他場所區劃，外牆有延

燒之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開口。 
(四) 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五) 不得設置窗戶。 
(六) 通風及排出設備，應設置防火閘門。但管路以不燃材料建造，或內部設置

撒水頭防護，或設置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之措施者，不在此限。 
(七) 同一樓層不得相臨設置。 

第二十四條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未達管制量五十倍者，其位置、構造及設備

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九款至第十五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儲存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 

(一) 未達管制量五倍者，免設保留空地。 
(二) 達管制量五倍以上未達二十倍者，保留空地寬度應在一公尺以上。 
(三)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達五十倍者，保留空地寬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行政院公報 第 012 卷 第 209 期  20061101  內政篇 

二、 儲存倉庫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三、 儲存倉庫之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 
四、 儲存倉庫之出入口，應設置常時關閉式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五、 儲存倉庫不得設置窗戶。 

   前項室內儲存場所，其高度在六公尺以上二十公尺以下時，其位置、構造及設

備，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九款至第十五款規定外，並應符合前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 
第二十五條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高閃火點物品者，其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

三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至第十三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條規定。但儲存數量未達管制量二

十倍者，不在此限。 
二、 儲存倉庫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之規定： 

保留空地寬度 
區分 建築物之牆壁、柱及 

地板為防火構造者 
建築物之牆壁、柱或 
地板非防火構造者 

未達管制量二十倍者 免設 ○．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達

五十倍者 
一公尺以上 一．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達

二百倍者 
二公尺以上 三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三公尺以上 五公尺以上 

 
三、 儲存倉庫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第二十六條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高閃火點物品，其儲存倉庫為二層以上建築物者，其位置、構

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八款至第十三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

二款、第四款及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外，其儲存倉庫之牆壁、樑、柱、地板及樓

梯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虞者，牆壁應為防火構造，除出入口外，不得設

置其他開口。 
第二十八條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有機過氧化物及第一種爆炸性物質，其

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二十一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其外牆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如附表二。但儲存量未達管制量五倍，

且外牆為厚度三十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構造者，其與廠區外鄰近場

所之安全距離得以周圍已設有擋牆者計算；周圍另設有擋牆防護者，其與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列場所之安全距離得縮減為十公尺。 
二、 儲存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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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儲存倉庫應以分隔牆區劃，每一區劃面積應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分隔

牆應為厚度三十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構造，或厚度四十公分以上之

鋼筋或鋼骨補強空心磚構造，且應突出屋頂五十公分以上、二側外壁一公尺

以上。 
四、 儲存倉庫外壁應為厚度二十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構造，或厚度三十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強空心磚構造。 
五、 儲存倉庫屋頂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構架屋頂面之木構材，其跨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下。 
(二) 屋頂下方以圓型鋼或輕型鋼材質之格子樑構造，其邊長在四十五公分以

下。 
(三) 屋頂下設置金屬網，應與不燃材料建造之屋樑、橫樑等緊密結合。 
(四) 設置厚度在五公分以上，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木材作為屋頂之基礎。 

六、 儲存倉庫出入口應為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七、 儲存倉庫窗戶距離地板應在二公尺以上，設於同一壁面窗戶之總面積不得超

過該壁面面積之八十分之一，且每一窗戶之面積不得超過零點四平方公尺。 
第 三十 條  室外儲存場所儲存之六類物品，以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硫磺、閃火點在攝氏

二十一度以上之易燃性固體或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第三石油類、第

四石油類或動植物油類為限，並應以容器裝置，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其外圍或相當於外圍設施之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

條規定。但儲存高閃火點物品者，不在此限。 
二、 應設置於不潮濕且排水良好之位置。 
三、 場所外圍，應以圍欄區劃。 
四、 前款圍欄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之規定。但儲存硫磺者，其保留空地寬

度得縮減至規定寬度之三分之一： 

區分 保留空地寬度 

未達管制量十倍者 三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十倍以上未達二十倍者 六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達五十倍者 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達二百倍者 二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三十公尺以上 

 
五、 儲存高閃火點物品，圍欄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規定： 

區分 保留空地寬度 

未達管制量五十倍者 三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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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達二百倍者 六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十公尺以上 

 
六、 設置架臺者，其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架臺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定著於堅固之基礎上。 
(二) 架臺應能負載其附屬設備及所儲存物品之重量，並承受風力、地震等造成

之影響。 
(三) 架臺之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四) 架臺應設置防止儲存物品掉落之裝置。 

七、 容器堆積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但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三石油

類、第四石油類及動植物油類之容器時，其高度得在四公尺以下。 
第三十二條  六類物品儲槽之容量不得大於儲槽之內容積扣除其空間容積後所得之量。 
   儲槽之內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一、 橢圓形儲槽： 

A

B

L
L1 L2

 

)
3

21(
4

LLLAB ++π
 

A

B

L
L1 L2

 

)
3

21(
4

LLLAB −+π
 

二、 圓筒形儲槽 
(一) 臥型之圓筒形儲槽： 

 
 
 
 

)
3

21(2 LLLr ++π
 

(二) 豎型圓筒形儲槽內容積不含槽頂部分。 
(三) 內容積無法以公式計算者，得用近似之算法。 

L
L1 L2

r



行政院公報 第 012 卷 第 209 期  20061101  內政篇 

   儲槽空間容積為內容積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但儲槽上部設有固定式滅火設備

者，其空間容積以其滅火藥劑放出口下方三十公分以上，未達一公尺之水平面上部計

算之。圖例如下： 

 

 
 
第三十三條  室內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設置於一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二、 儲槽專用室之儲槽與室內牆面之距離應在五十公分以上。專用室內設置二座

以上之儲槽時，儲槽相互間隔距離應在五十公分以上。 
三、 儲槽容量不得超過管制量之四十倍，且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

及第三石油類，不得超過二萬公升。同一儲槽專用室設置二座以上儲槽時，

其容量應合併計算。 
四、 儲槽構造： 

(一) 儲槽材質應為厚度三點二公釐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二) 正負壓力超過五百公釐水柱壓力之儲槽（以下簡稱壓力儲槽）應經常用壓

力之一點五倍進行耐壓試驗十分鐘，不得洩漏或變形。但儲存固體六類物

品者，不在此限。 
(三) 非壓力儲槽，經滿水試驗後，不得洩漏或變形。 

五、 儲槽表面應有防蝕功能。 
六、 壓力儲槽，應設置安全裝置；非壓力儲槽應設置通氣管。 
七、 儲槽應設置自動顯示儲量裝置。 
八、 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注入口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得設於容易引起火災或妨礙避難逃生之處。 
(二) 可與注入軟管或注入管結合，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三) 應設置管閥或盲板。 
(四) 儲存物易引起靜電災害者，應設置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置。 

九、 儲槽閥應為鑄鋼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十、 儲槽之排水管應設在槽壁。但排水管與儲槽之連接部分，於發生地震或地盤

下陷時，無受損之虞者，得設在儲槽底部。 
十一、 儲槽專用室之牆壁、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樑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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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延燒之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開口。但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七十度

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無延燒之虞者，其牆壁、柱及地板得以不燃材

料建造。 
十二、 儲槽專用室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且不得設置天花板。 
十三、 儲槽專用室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但外牆有延燒之虞者，出入口應設置常時關閉式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 
十四、 前款之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

護性能者。 
十五、 儲存液體六類物品者，其地板應為不滲透構造，並有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

施。 
十六、 儲槽專用室出入口應設置二十公分以上之門檻，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

之防止流出措施。 
十七、 儲槽專用室應有充分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七十度

之六類物品，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者，應設置將蒸氣或粉

塵有效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第三十四條  室內儲槽場所儲存閃火點在攝氏四十度以上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位置、構

造及設備除應符合前條第二款至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七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 儲槽應設置於儲槽專用室。 
二、 儲槽注入口附近應設置自動顯示儲量裝置。但從外部觀察容易者，得免設。 
三、 儲槽專用室得設於一層以上之建築物，其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

造。 
四、 儲槽專用室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時，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

造，且不得設置天花板。 
五、 儲槽專用室不得設置窗戶。 
六、 儲槽專用室之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七、 儲槽專用室之通風及排出設備，應設置防火閘門。但管路以不燃材料建造，

或內部設置撒水頭防護，或設置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之措施者，不在此限。 
八、 儲槽專用室應具有防止六類物品流出之措施。 

第三十五條  室內儲槽場所之幫浦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室內儲槽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其幫浦設備位於儲槽專用室所在建築物以外

之場所時： 
(一) 幫浦設備應定著於堅固基礎上。 
(二) 供幫浦及其發電機使用之建築物或工作物（以下簡稱幫浦室），應符合下

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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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牆壁、樑、柱及地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２、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但

設置設施使幫浦室無產生爆炸之虞者，得免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

燃材料覆蓋。 
３、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４、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

能者。 
５、地板應採用不滲透之構造，並設置適當之傾斜度及集液設施，且其周圍

應設置高於地面二十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

防止流出措施。 
６、應設計處理六類物品時，必要之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 
７、有可燃性蒸氣滯留之虞者，應設置可將該蒸氣有效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

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三) 於幫浦室以外之場所設置幫浦設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應於幫浦設備周圍地面上設置高於地面十五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或設

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２、地面應以混凝土或六類物品無法滲透之不燃材料鋪設，且作適當之傾

斜，並設置集液設施。 
３、幫浦處理不溶於水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應設置油水分離裝置，並

防止該物品直接流入排水溝。 
二、 室內儲槽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且幫浦設備設於儲槽專用室所在之建築物

者： 
(一) 設於儲槽專用室以外之場所時，應符合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 
(二) 設於儲槽專用室時，應以不燃材料在幫浦設備周圍設置高於儲槽專用室出

入口門檻之圍阻措施，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或使幫

浦設備之基礎，高於儲槽專用室出入口門檻。但洩漏時無產生火災或爆炸

之虞者，不在此限。 
三、 室內儲槽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以外，且幫浦設備設於儲槽專用室所在建築物

以外之場所時，應符合第一款規定。 
四、 室內儲槽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以外，且幫浦設備設於儲槽專用室所在之建築

物者： 
(一) 設於儲槽專用室以外場所時，除應符合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第五子目至

第七子目規定外，其幫浦室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 
２、其上有樓層時，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時，屋頂應為不

燃材料建造，且不得設置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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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得設置窗戶。 
４、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５、通風設備及排出設備應設置防火閘門。但管路以不燃材料建造，或內部

設置撒水頭防護，或設置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之措施者，不在此限。 
(二) 設於儲槽專用室內時： 

１、幫浦設備應定著於堅固基礎上。 
２、以不燃材料在其周圍設置高度二十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或設置具有同

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但洩漏時無產生火災或爆炸之虞者，不在

此限。 
第三十六條  室內儲槽場所輸送液體六類物品之配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為鋼製或金屬製。但鋼製或金屬製配管會造成作業污染者，得設置塑材雙

套管。 
二、 應經該配管最大常用壓力之一點五倍以上水壓進行耐壓試驗十分鐘，不得洩

漏或變形。但以水壓進行耐壓試驗確有困難者，得以該配管最大常用壓力之

一點一倍以上氣壓進行耐壓試驗。設置塑材雙套管者，其耐壓試驗以內管為

限。 
三、 設於地上者，不得接觸地面，且外部應有防蝕功能。 
四、 埋設於地下者，外部應有防蝕功能；接合部分，應有可供檢查之措施。但以

熔接接合者，不在此限。 
五、 設有加熱或保溫之設備者，應具有預防火災之安全構造。 

第三十七條  室外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槽側板外壁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條規定。 
二、 儲存液體儲槽側板外壁與儲存場所廠區之境界線距離，應依附表四規定。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以不燃材料建造之防火牆。 
(二) 不易延燒者。 
(三) 設置防火水幕者。 

三、 儲槽之周圍保留空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二十一度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二公秉者，應在一

公尺以上；二公秉以上未達四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四公秉以上未達

十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十公秉以上未達四十公秉者，應在五公尺以

上；四十公秉以上者，應在十公尺以上。 
(二)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未達七十度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十公

秉者，應在一公尺以上；十公秉以上未達二十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

二十公秉以上未達五十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五十公秉以上未達二百

公秉者，應在五公尺以上；二百公秉以上者，應在十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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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七十度以上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二十公秉者，應在

一公尺以上；二十公秉以上未達四十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四十公秉

以上未達一百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一百公秉以上者，應在五公尺以

上。 
四、 相鄰儲槽間之距離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六十度之六類物品： 
１、浮頂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最低為九十公分；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

徑和之四分之一。 
２、固定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最低為九十公分；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

徑和之三分之一。 
(二)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六十度以上之六類物品： 

１、浮頂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最低為九十公分；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

徑和之四分之一。 
２、固定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最低為九十公分；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

徑和之四分之一。 
五、 應定著在堅固基礎上，並不得設於岩盤斷層等易滑動之地形。 
六、 儲槽構造除準用第三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外，並應具有耐震及耐風壓之結構；

其支柱應以鋼筋混凝土、鋼骨混凝土或其他具有同等以上防火性能之材料建

造。 
七、 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有能將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方排出之構造。 
八、 儲槽表面應有防蝕功能。 
九、 儲槽底板與地面相接者，底板外表應有防蝕功能。 
十、 壓力儲槽，應設置安全裝置；非壓力儲槽，應設置通氣管。 
十一、 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其注入口準用第三十三條第八款規定。 
十二、 幫浦設備除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周圍保留空地寬度不得小於三公尺。但設有擋牆或儲存六類物品數量未

達管制量十倍者，不在此限。 
(二) 儲存高閃火點物品之保留空地寬度不得小於一公尺。 
(三) 與儲槽之距離不得小於儲槽保留空地寬度之三分之一。 

十三、 儲槽閥應為鑄鋼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十四、 儲槽之排水管應置於槽壁。但排水管與儲槽之連接部分，於發生地震或地

盤下陷時，無受損之虞者，得設在儲槽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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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浮頂式儲槽設置於槽壁或浮頂之設備，於地震等災害發生時，不得損傷該

浮頂或壁板。但設置保安管理上必要設備者，不在此限。 
十六、 配管設置準用第三十六條規定。 
十七、 避雷設備應符合 CNS 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但六類物品儲存量未達管制量十倍，或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

者，不在此限。 
十八、 儲存液體六類物品，應設置防液堤。但儲存二硫化碳者，不在此限。 
十九、 儲存固體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禁水性物質之儲槽，其投入口上方防止雨水

之設備，應以防水性不燃材料製造。 
二十、 儲存二硫化碳之儲槽，槽壁厚度不得小於二十公分，並應沒入於無漏水之

虞之鋼筋混凝土水槽中。 
第三十八條  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單座儲槽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該儲槽容量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

同一地區設有二座以上儲槽者，其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最大之儲

槽容量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 
二、 防液堤之高度應在五十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二十萬公秉者，高度

應在一公尺以上。 
三、 防液堤內面積不得超過八萬平方公尺。 
四、 防液堤內部設置儲槽，不得超過十座。但其儲槽容量均在二百公秉以下，且

所儲存物之閃火點在攝氏七十度以上未達二百度者，得設置二十座以下；儲

存物之閃火點在攝氏二百度以上者，無設置數量之限制。 
五、 防液堤周圍應設道路並與區內道路連接，道路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但周圍

設置道路確有困難，且設有足供消防車輛迴車用之場地者，其設置之道路得

為二面以上。 
六、 室外儲槽之直徑未達十五公尺者，防液堤與儲槽壁板間之距離，不得小於儲

槽高度之三分之一；其為十五公尺以上者，不得小於儲槽高度之二分之一。

但儲存物之閃火點在攝氏二百度以上者，不在此限。 
七、 防液堤應以鋼筋混凝土造或土造，並應具有防止儲存物洩漏及滲透之構造。 
八、 儲槽容量超過一萬公秉者，應在各個儲槽周圍設置分隔堤，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分隔堤高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且至少低於防液堤二十公分。 
(二) 分隔堤應以鋼筋混凝土造或土造。 

九、 防液堤內部除與儲槽有關之配管及消防用配管外，不得設置任何配管。 
十、 防液堤不得被配管貫通。但不損傷防液堤構造性能者，不在此限。 
十一、 防液堤應設置能排放內部積水之排水設備，且操作閥應設在防液堤之外

部，平時應保持關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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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室外儲槽容量在一千公秉以上者，其排水設備操作閥開關，應容易辨別。 
十三、 室外儲槽容量在一萬公秉以上者，其防液堤應設置洩漏檢測設備，並應於

可進行處置處所設置警報設備。 
十四、 高度一公尺以上之防液堤，每間隔三十公尺應設置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

質坡道。 
   儲存前項以外液體六類物品儲槽之防液堤，其容量不得小於最大儲槽容量，且應

符合前項第二款、第七款至第十二款及第十四款規定。 
第四十一條  地下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槽應置於地下槽室。但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直

接埋設於地下。 
(一) 距離地下鐵道、地下隧道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水平距離在十公尺以

上。 
(二) 儲槽應以水平投影長及寬各大於六十公分以上，厚度為二十五公分以上之

鋼筋混凝土蓋予以覆蓋。 
(三) 頂蓋之重量不可直接加於該地下儲槽上。 
(四) 地下儲槽應定著於堅固基礎上。 

二、 儲槽與槽室之牆壁間應有十公分以上之間隔，且儲槽周圍應填塞乾燥砂或具

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 
三、 儲槽頂部距離地面應在六十公分以上。 
四、 二座以上儲槽相鄰者，其間隔應在一公尺以上。但其容量總和在管制量一百

倍以下者，其間隔得減為五十公分以上。 
五、 儲槽應以厚度三點二公釐以上之鋼板建造，並具氣密性。非壓力儲槽以每平

方公分零點七公斤之壓力、壓力儲槽以最大常用壓力之一點五倍之壓力，實

施十分鐘之水壓試驗，不得洩漏或變形。 
六、 儲槽外表應有防蝕功能。 
七、 壓力儲槽應設置安全裝置，非壓力儲槽應設置通氣管。 
八、 儲存液體六類物品時，應有自動顯示儲量裝置或計量口。設置計量口時不得

造成槽底受損。 
九、 儲槽注入口應設置於室外，並準用第三十三條第八款規定。 
十、 幫浦設備設置於地面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幫浦設備設於儲槽之

內部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幫浦設備之電動機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定子為金屬製容器，並充填不受六類物品侵害之樹脂。 
２、於運轉中能冷卻定子之構造。 
３、電動機內部有防止空氣滯留之構造。 

(二) 連接電動機之電線，應有保護措施，不得與六類物品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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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幫浦設備有防止電動機運轉升溫之功能。 
(四) 幫浦設備在下列情形時，電動機能自動停止： 

１、電動機溫度急遽升高時。 
２、幫浦吸引口外露時。 

(五) 幫浦設備應與儲槽凸緣接合。 
(六) 應設於保護管內。但有足夠強度之外裝保護者，不在此限。 
(七) 幫浦設備設於地下儲槽上部部分，應有六類物品洩漏檢測設備。 

十一、 配管準用第三十六條規定。 
十二、 儲槽配管應裝設於儲槽頂部。 
十三、 儲槽周圍應在適當位置設置四處以上之測漏管或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洩漏

檢測設備。 
十四、 槽室之牆壁及底部應採用厚度三十公分以上之混凝土構造或具有同等以上

強度之構造，並有適當之防水措施；其頂蓋應採用厚度二十五公分以上之

鋼筋混凝土構造。 
第四十二條  儲槽為雙重殼之地下儲槽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符合前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後段及第七款至第十二款規定。 
二、 直接埋設於地下者，並應符合前條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四目規定。 
三、 置於地下槽室者，並應符合前條第二款及第十四款規定。 
四、 儲槽應於雙重殼間設置液體洩漏檢測設備。 
五、 儲槽應具有氣密性，並使用下列材料之一： 

(一) 厚度三點二公釐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 
(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強化塑料。 

六、 使用強化塑料之儲槽者，應具有能承受荷重之安全構造。 
七、 使用鋼板之儲槽者，其外表應有防蝕功能。 

第 七十 條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設有警戒標示及防爆型緊急照明設備。 
二、 設置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 
三、 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 
四、 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一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

材料覆蓋，屋簷並應距離地面二點五公尺以上。 
五、 保持攝氏四十度以下之溫度；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六、 灌氣容器與殘氣容器，應分開儲存，並直立放置，且不可重疊堆放。灌氣容

器並應採取防止因容器之翻倒、掉落引起衝擊或損傷附屬之閥等措施。 
七、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八、 周圍二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但儲存場所

牆壁以厚度九公分以上鋼筋混凝土造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構築防護牆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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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九、 避雷設備應符合 CNS 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十、 人員不得攜帶可產生火源之機具或設備進入。 
十一、 設有專人管理。 

第七十三條之一  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連接燃氣設施之場所，其使用量不得超過一千公斤，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使用量在八十公斤以上未滿一百二十公斤者： 

(一) 容器應放置於室外。但放置於室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

通風裝置者，不在此限。 
(二) 有嚴禁煙火標示及滅火器。 
(三) 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四十度以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 
(四) 容器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二、 使用量在一百二十公斤以上未滿三百公斤者，除應符合前款規定外，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容器與用火設備保持二公尺以上距離。 
(二) 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三、 使用量在三百公斤以上未滿六百公斤者，除應符合前二款規定外，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以書面向當地消防機關陳報。 
(二) 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三) 容器放置於室外者，應設有栅欄或圍牆，其上方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

質不燃材料覆蓋，並距離地面二點五公尺以上。 
四、 使用量在六百公斤以上一千公斤以下者，除應符合前三款規定外，其容器與

第一類保護物最近之安全距離應在十六點九七公尺以上，與第二類保護物最

近之安全距離應在十一點三一公尺以上。但設有防護牆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所定書面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 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 場所負責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 液化石油氣使用量。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七十九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設置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場所之位

置、構造、設備圖說及改善計畫陳報當地消防機關，並依附表五所列改善項目，於修

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畢，屆期未辦理且無相關文件足資證明係屬既設合法場

所、逾期不改善，或改善仍未符附表五規定者，依本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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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危險物品之種類、分級及管制量 

分

類 
名

稱 
種類 分級 管制量 例舉種類 

第一種氧

化性固體
五十公斤

第二種氧

化性固體
三百公斤第 

一 
類 

氧 
化 
性 
固 
體 

一、氯酸鹽類 
二、過氯酸鹽類 
三、無機過氧化物 
四、次氯酸鹽類 
五、溴酸鹽類 
六、硝酸鹽類 
七、碘酸鹽類 
八、過錳酸鹽類 
九、重鉻酸鹽類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者 
十一、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

品者 

第三種氧

化性固體
一千公斤

(一) 氯酸鉀 KClO3 

(二) 氯酸鈉 NaClO3 

(三) 氯酸銨 NH4ClO3 

(四) 過氯酸鉀 KClO4 

(五) 過氯酸鈉 NaClO4 
(六) 過氧化鉀 K2O2 
(七) 過氧化鈉 Na2O2 
(八) 過氧化鋇 BaO2 
(九) 過氧化鎂 MgO2 
(十) 次氯酸鉀 KClO2 
(十一) 次氯酸鈉 NaClO2 
(十二) 溴酸鉀 KBrO3 
(十三) 硝酸鉀 KNO3 
(十四) 硝酸鈉 NaNO3 
(十五) 硝酸銨 NH4NO3 
(十六) 碘酸鉀 KIO3 
(十七) 碘酸鈉 NaIO3 
(十八) 過錳酸鉀 KMnO4 
(十九) 過錳酸鈉 NaMnO4 
(二十) 重鉻酸鉀 K2Cr2O7 
(二十一) 重鉻酸鈉 Na2Cr2O7 
(二十二) 過碘酸鈉 NaIO4 
(二十三) 過硼酸鈉 NaBO3 
(二十四) 過氧二硫酸鉀 K2S2O8 
(二十五) 過硼酸銨 NH4BO3 
(二十六) 三氧化鉻（無水鉻酸）CrO3

(二十七) 過氧化鉛 PbO2 
(二十八) 亞硝酸鉀 KNO2 
(二十九) 亞硝酸鈉 NaNO2 
(三 十) 亞氯酸鈣 Ca(Cl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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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硫化磷 
二、赤磷 
三、硫磺 

 一百公斤  

四、鐵粉：係指鐵的粉末。

但以孔徑五十三微米

（ µ m）篩網進行篩

選，通過比例未達百分

之五十者，不屬之。 

 五百公斤  

第一種可

燃性固體
一百公斤

五、 金屬粉：係指鹼金屬、

鹼土金屬、鐵、鎂、

銅、鎳以外之金屬粉。

但以孔徑一百五十微米

（ µ m）篩網進行篩

選，通過比例未達百分

之五十者，不屬之。 
六、鎂：係指其塊狀物或棒

狀物能通過孔徑二公釐

篩網者。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者。 
八、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者。 

第二種可

燃性固體
五百公斤

(一) 鋁粉 Al 
(二) 鋅粉 Zn 

第 
二 
類 

可 
燃 
性 
固 
體 

九、易燃性固體：係指固態

酒精或一大氣壓下閃火

點未達攝氏四十度之固

體。 

 一千公斤  

一、鉀 
二、鈉 
三、烷基鋁 
四、烷基鋰 

 十公斤  

五、黃磷  二十公斤  

第 
三 
類 

自 
燃 
物 
質 
及 
禁 
水 
性 
物 
質 

六、鹼金屬（鉀和鈉除外）

及鹼土金屬 
七、有機金屬化合物（烷基

鋁、烷基鋰除外） 

第一種 
自燃物質

及禁水性

物質 

十公斤 

(一) 鋰 Li 
(二) 鈣 Ca 
(三) 烷基鎂 R2Mg 
(四) 鈰 Ce 



行政院公報 第 012 卷 第 209 期  20061101  內政篇 

第二種 
自燃物質

及禁水性

物質 

五十公斤

  八、金屬氫化物 
九、金屬磷化物 
十、鈣或鋁的碳化物 
十一、三氯矽甲烷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者 
十三、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

品者 

第三種 
自燃物質

及禁水性

物質 

三百公斤

(五) 氫化鈣 CaH2 
(六) 碳化鈣 CaC2 
(七) 磷化鈣 Ca3P2 

一、特殊易燃物：係指乙

醚、二硫化碳、乙醛、

環氧丙烷及其他在一大

氣壓時，著火溫度在攝

氏一百度以下之物品，

或閃火點低於攝氏零下

二十度，且沸點在攝氏

四十度以下之物品。 

 五十公升

非水溶性

液體 
二百公升

二、 第一石油類：係指丙

酮、汽油及其他在一大

氣壓時，閃火點未達攝

氏二十一度者。 
水溶性 
液體 

四百公升

三、酒精類：係指一個分子

的碳原子數在一到三之

間，並含有一個飽和的

羥基（含變性酒精）。

但下列物品不在此限： 
(一) 酒精含量未達百分之

六十之水溶液。 
(二) 可燃性液體含量未達

百分之六十，其閃火

點與燃燒點超過酒精

含量百分之六十水溶

液之閃火點及燃燒

點。 

 四百公升

第 
四 
類 

易 
燃 
性 
液 
體 

四、第二石油類：係指煤

油、柴油及其他在一大 
非水溶性

液體 
一千公升

(一) 乙醚 C2H5OC2H5 
(二) 二硫化碳 CS2 
(三) 乙醛 CH3CHO 
(四) 環氧丙烷 CH3CHOCH2 
(五) 戊烷 C5H12 
(六) 異戊二烯 CH2=C(CH3)CH=CH2 
(七) 汽油 
(八) 苯 C6H6 
(九) 甲苯 C6H5CH3 
(十) 己烷 C6H14 
(十一) 辛烷 C8H18 
(十二) 溴乙烷 CH3CH2Br 
(十三) 甲乙基酮(MEK)CH3COC2H5 
(十四) 甲酸乙酯 HCOOC2H5 
(十五) 甲酸甲酯 HCOOCH3 
(十六) 三乙基胺(C2H5)3N 
(十七) 丙烯醛 CH2=CHCHO 
(十八) 醋酸乙烯酯 CH3COOCHCH2 
(十九) 丙烯腈 CH2=CHCN 
(二十) 甲基丙烯酸甲酯 

CH2=C(CH3)COOCH3 
(二十一) 丙酮 CH3COCH3 
(二十二) 二乙基胺(C2H5)2NH 
(二十三) 乙腈 CH3CN 
(二十四) 次乙亞胺 CH2CH2NH 
(二十五) 甲醇 CH3OH 
(二十六) 乙醇 C2H5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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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壓時，閃火點在攝氏

二十一度以上，未達七

十度者。但可燃性液體

含量在百分之四十以

下，閃火點在攝氏四十

度以上，燃燒點在攝氏

六十度以上，不在此

限。 

水溶性 
液體 

二千公升

非水溶性

液體 
二千公升

五、第三石油類：係指重

油、鍋爐油及其他在一

大氣壓時，閃火點在攝

氏七十度以上，未達二

百度者。但可燃性液體

含量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者，不在此限。 

水溶性 
液體 

四千公升

六、第四石油類：係指齒輪

油、活塞油及其他在一

大氣壓時，閃火點在攝

氏二百度以上者。但可

燃性液體含量在百分之

四十以下者，不在此

限。 

 六千公升

  

七、動植物油類：從動物的

脂肪、植物的種子或果

肉抽取之油脂。但依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

儲存保管者，不在此

限。 

 一萬公升

(二十七) 丙醇 C3H7OH 
(二十八) 輕油 
(二十九) 燈油 
(三 十) 二甲苯 C6H4(CH3)2 
(三十一) 氯苯 C6H5Cl 
(三十二) 乙硫醇 CH3CH2SH 
(三十三) 甲 氧 苯 （ 苯 基 甲 基 醚 ）

C6H5OCH3 

(三十四) 硝基甲烷 CH3NO2 
(三十五) 樟腦油 
(三十六) 乙酸丁酯 CH3COOC4H9 
(三十七) 乙酸戊酯 CH3COOC5H11 
(三十八) 戊醚 C5H11OC5H11 
(三十九) 煤焦油（Coal Tar） 
(四 十) 松節油（Turpentine Oil） 
(四十一) 苯乙烯 C6H5CH=CH2 
(四十二) 丙烯酸 CH2=CHCOOH 
(四十三) 二甲基甲醯胺 HCON(CH3)2

(四十四) 冰醋酸 CH3COOH 
(四十五) 乙二醇乙醚（Cellosolve）

C2H5O(CH2)2OH 
(四十六) 木焦油、雜酚油 

（Creosote Oil） 
(四十七) 甲酚 CH3C6H4OH 
(四十八) 重油 
(四十九) 硝基苯 C6H5NO2 
(五 十) 苯胺 C6H5NH2 
(五十一) 硫酸二甲酯(CH3O)2SO2 

(五十二) 甲苯胺 CH3C6H4NH2 
(五十三) 甘油 CH2OHCHOHCH2OH 
(五十四) 乙二醇 HOCH2CH2OH 
(五十五) 二異氰酸甲苯(TDI) C9H6O2N2

(五十六) 潤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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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OP）

C24H38O4C6H4[COOCH2CH 
(C2H5)C4H9]2 

(五十八)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16H22O4C6H4-1,2-(COOC4H9)2

(五十九) 棕櫚油 
(六 十) 椰子油 
(六十一) 桐油 
(六十二) 亞麻子油 
(六十三) 沙丁魚油 
(六十四) 紫蘇油 
(六十五) 玉米油 
(六十六) 大豆油 
(六十七) 芥子油 
(六十八) 綿實油 
(六十九) 蓖麻油 
(七 十) 橄欖油 

第一種爆

炸性物質
十公斤 

第 
五 
類 

爆 
炸 
性 
物 
質 

一、有機過氧化物 
二、硝酸酯類 
三、硝基化合物 
四、亞硝基化合物 
五、偶氮化合物 
六、疊氮化合物 
七、聯胺的誘導體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者 
九、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者 

第二種爆

炸性物質
一百公斤

(一) 過氧化丁酮(MEKPO) C8H16O4 
(二) 過氧化苯甲醯(BPO) (C6H5CO)2O2

(三) 偶氮雙異丁腈 

(AIBN/ABN) C8H12N4 
(四) 亞硝基萘酚 C10H7NO2 

(五) 硫酸聯胺（硫酸胼【肼】） 
(NH2)2．H2SO4 

(六) 二亞硝基五亞甲基四胺 

(DPT/DNPT) C5H10N6O2 

第 
六 
類 

氧 
化 
性 
液 
體 

一、過氯酸 
二、過氧化氫 
三、硝酸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者 
五、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者 

 三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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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級欄中所稱之「第一種」、「第二種」及「第三種」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並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未完成判定前，基於安全考量，其危險

分級程度，得認定為第一種。 
二、儲存公共危險物品種類在二種以上時，計算其是否達管制量之方法，應以各該公共危險物品

數量除以其管制量，所得商數之和如大於一時，則儲存總量即達管制量以上。例如氯酸鈉數

量二十公斤，其管制量為五十公斤；二硫化碳數量四十公升，其管制量為五十公升，計算式

如下： 
氯酸鈉現有量 20 公斤  二硫化碳現有量 40 公升  2  4  6 
氯酸鈉現有量 50 公斤  二硫化碳現有量 50 公升  5  5  5 

 

＋ ＝ ＋ ＝ ＞1 



行政院公報 第 012 卷 第 209 期  20061101  內政篇 

附表二 

室內儲存場所（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有機過氧化物或第一種爆炸性物質）

與廠區外鄰近場所安全距離 

第十三條第三款 
及第四款所列場所 

第十三條第二款所列場所 第十三條第一款所列場所區分 

周圍設置 
擋牆 

周圍未設置

擋牆 
周圍設置 

擋牆 
周圍未設置

擋牆 
周圍設置 

擋牆 
周圍未設置

擋牆 

未達管制量十

倍者 
二十公尺 四十公尺 三十公尺 五十公尺 五十公尺 六十公尺 

達管制量十倍

以上未達二十

倍者 
二十二公尺 四十五公尺 三十三公尺 五十五公尺 五十四公尺 六十五公尺

達管制量二十

倍以上未達四

十倍者 
二十四公尺 五十公尺 三十六公尺 六十公尺 五十八公尺 七十公尺 

達管制量四十

倍以上未達六

十倍者 
二十七公尺 五十五公尺 三十九公尺 六十五公尺 六十二公尺 七十五公尺

達管制量六十

倍以上未達九

十倍者 
三十二公尺 六十五公尺 四十五公尺 七十五公尺 七十公尺 八十五公尺

達管制量九十

倍以上未達一

百五十倍者 
三十七公尺 七十五公尺 五十一公尺 八十五公尺 七十九公尺 九十五公尺

達管制量一百

五十倍以上未

達三百倍者 
四十二公尺 八十五公尺 五十七公尺 九十五公尺 八十七公尺 

一百零五 
公尺 

達管制量三百

倍以上者 
四十七公尺 九十五公尺 六十六公尺

一百一十 
公尺 

一百公尺 
一百二十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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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保留空地寬度 
區分 

周圍設置擋牆 周圍未設置擋牆 

未達管制量五倍 三公尺以上 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倍以上未達十倍者 五公尺以上 十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十倍以上未達二十倍者 六點五公尺以上 二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達四十倍者 八公尺以上 二十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四十倍以上未達六十倍者 十公尺以上 三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六十倍以上未達九十倍者 十一點五公尺以上 三十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九十倍以上未達一百五十倍者 十三公尺以上 四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一百五十倍以上未達三百倍者 十五公尺以上 四十五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三百倍以上者 十六點五公尺以上 五十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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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室外儲槽之區分 
公共危險物品之 

閃火點 
儲槽側板外壁至其廠區境界線距離 

（單位：公尺）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乘以一點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

度或五十公尺之較大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乘以一點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

度或四十公尺之較大值。 

儲存室外儲槽所在之廠區，

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或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數量，達下列

各款之一者。 
一、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

之總數量除以一萬公

秉 所 得 數 值 為 一 以

上。 
二、每日處理之可燃性高

壓氣體總數量除以二

百萬立方公尺所得數

值為一以上。 
三、前二款之合計值為一

以上之場所。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之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或三十公尺

之較大值。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乘以一點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

度之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乘以一點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

度之值。 

右列以外之室外儲槽。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其橫

長）之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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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場所類別 改善項目 

(一) 公共危險物品製

造場所、一般處

理場所 

１、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十五條第七款） 
２、油水分離裝置。（第十五條第七款） 
３、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十六條第一款） 
４、排出設備。（第十六條第二款） 
５、防止溢漏或飛散構造。（第十六條第三款） 
６、測溫裝置。（第十六條第四款） 
７、不直接用火加熱構造。（第十六條第五款） 
８、壓力計及安全裝置。（第十六條第六款） 
９、有效消除靜電裝置。（第十六條第七款） 
１０、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十六條第八款） 
１１、標示板。（第十九條） 
１２、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二) 公共危險物品販

賣場所 
１、排出設備。（第十七條第四款第五目、第十八條本文） 
２、在明顯處所標示有關消防之必要事項。（第十七條第二款、第十八條

本文） 
３、標示板。（第十九條） 
４、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 

(三) 公共危險物品室

內儲存場所 
１、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十三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

十三條之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２、排出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十三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本

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３、通風裝置、空調裝置或維持內部溫度在該物品著火溫度以下之裝置。

（第二十一條第十五款、第二十三條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

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４、防火閘門。（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六目） 
５、架臺（不燃材料建造、定著堅固基礎上、載重、防止儲放物品掉落裝

置）。（第二十一條第十二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本文、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六條、第二

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６、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第三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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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

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７、標示板。（第十九條） 
８、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四) 公共危險物品室

外儲存場所 
１、圍欄（圍欄高度、區劃面積、不燃材料建造、防止硫磺洩漏構造、防

水布固定裝置）。（第三十條第三款、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

２、架臺（不燃材料建造、定著堅固基礎上、載重、防止儲放物品掉落裝

置、架臺高度）。（第三十條第六款、第三十一條本文） 
３、容器堆積高度。（第三十條第七款、第三十一條本文） 
４、排水溝、分離槽。（第三十一條第五款） 
５、標示板。（第十九條） 
６、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五) 公共危險物品室

內儲槽場所（含

幫浦室） 

１、防止六類物品流出之措施。（第三十四條第八款） 
２、儲槽專用室出入口門檻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三十三

條第十六款） 
３、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幫浦設備之基礎高度。

（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第二目第五子目、第三目第一子目、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及第二目第二子目） 
４、油水分離裝置。（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目第三子目、第三款） 
５、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三十三條第十七款、第三十四條本文、

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第二目第六子目、第二款第一目、第三款、第四款

第一目本文） 
６、排出設備。（第三十三條第十七款、第三十四條本文、第三十五條第

一款第二目第七子目、第二款第一目、第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

７、防火閘門。（第三十四條第七款、第三十五條第四款第一目第五子

目） 
８、安全裝置、通氣管。（第三十三條第六款、第三十四條本文） 
９、自動顯示儲量裝置。（第三十三條第七款、第三十四條本文及第二

款） 
１０、注入口及儲槽閥（含不得洩漏、管閥或盲板、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

裝置）。（第三十三條第八款第二目至第四目、第九款、第三十四

條本文） 
１１、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第

一目、第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及第二目第一子目） 
１２、儲槽或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三十三條第五款、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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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三十六條第三款） 
１３、標示板。（第十九條） 
１４、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六) 公共危險物品室

外儲槽場所（含

幫浦室） 

１、防液堤（含容量、分隔堤高度、排水設備、洩漏檢測設備、警報設

備、出入之階梯或坡道）。（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款、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一目、第十一款至第十四款、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十九條第四款、第四十條本文。但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儲槽

之防液堤，其容量不得小於最大儲槽之容量。） 
２、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

二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３、油水分離裝置。（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４、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本文、第四十

條本文） 
５、排出設備。（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６、安全裝置、通氣管。（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三十九條第一

款、第四十條本文） 
７、注入口及儲槽閥（含不得洩漏、管閥或盲板、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

置）。（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第十三款、第三十九條第一

款、第四十條本文） 
８、投入口上方防止雨水設備。（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九款、第四十條

本文） 
９、侷限洩漏之儲存物並導入安全槽之設備、惰性氣體封阻設備、冷卻裝

置或保冷裝置。（第四十條） 
１０、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七

款、第四十條本文） 
１１、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本文、第

四十條本文） 
１２、儲槽或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第十

六款、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第四十條本文） 
１３、標示板。（第十九條） 
１４、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七) 公共危險物品地

下儲槽場所（含

幫浦室） 

１、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

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２、油水分離裝置。（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

十三條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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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

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４、排出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

條本文） 
５、安全裝置、通氣管。（第四十一條第七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

十三條本文） 
６、自動顯示儲量裝置或計量口。（第四十一條第八款、第四十二條第一

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７、注入口（含不得洩漏、管閥或盲板、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置）。

（第四十一條第九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８、測漏管或同等以上效能之洩漏檢測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三款、第

四十三條本文） 
９、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

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１０、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四十一條第十一款、第四十二條第一

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１１、標示板。（第十九條） 
１２、安全管理事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 

(八) 可燃性高壓氣體

儲存場所 
１、警戒標示、防爆型緊急照明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２、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３、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４、通路面積。（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５、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九款） 
６、安全管理事項。（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第十

款、第十一款、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七條） 

(九) 液化石油氣製造

場所、處理場所 
１、總儲氣量、備用量、使用量。（第七十三條、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

項） 
２、標示及滅火器。（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本

文、第三款本文、第四款） 
３、容器與用火設備距離。（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第三

款本文、第四款） 
４、氣體漏氣警報器。（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款本

文、第四款） 
５、自動緊急遮斷裝置。（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第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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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柵欄或圍牆（含上方覆蓋、與地面距離）。（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

第三款第三目、第四款） 
７、安全管理事項。（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第

四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本文及第一目、第四款、第二項、第七十

四條至第七十八條） 

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設置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應依場所建築型態，就上列改善項目進行改善，對於未列舉

之項目得免改善。 
二、依上列改善項目進行改善確有困難，且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採其他同等以上效能之

措施。 

 


